苏州工业园区一年两次提取偿还购房贷款资格申请材料清单
说明：1、适用参保人员：

（1）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外自住住房申请动用公积金偿还住房贷款本息；

（2）购买苏州大市范围内自住住房申请动用公积金偿还尚未与中心签约的银行发放的住房贷款本息。

2、业务办理时限：偿还购房贷款期间。

3、业务办理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 → 中心审核 → 审核通过的，中心出具审核表 → 申请人于3个工作日后持社会保障·市民卡至银行办理取款手续。

提供材料：

1、购买新建普通住房（新房）
（1）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银行盖章的贷款还款明细清单（应包括前次提取日期之后至本次申请提取日期之前60日内的所有还款记录、贷款账号、贷款余额、主借款人姓名等信息，非个人还款存折明细单）原件；

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参保人员提取提供：住房还贷证明（包括贷款账号、贷款余额、主借款人姓名等信息，银行盖章，有效期1个月) 原件；

（4）购买新建普通住房的需提供：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借款人配偶申请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6）借款人同一户号的户口簿的直系亲属申请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7）再次购房动用的：

①如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的，需提供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该房屋已出售的，可提供当地房屋产权主管部门出具并盖章的房屋易主证明原件，或加盖房屋产权主管部门章的房屋出售合同原件或本中心系统、房产部门官网可查询到真伪的存量房买卖合同；
       ②如前次动用房屋仅办理购房一次性提取、未动用过公积金偿还住房贷款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或不动产权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如该房屋已出售的，需提供当地房屋产权主管部门出具并盖章的房屋易主证明原件，或加盖房屋产权主管部门章的房屋出售合同原件或本中心系统、房产部门官网可查询到真伪的存量房买卖合同。

（8）配偶或直系亲属代办的需提供：关系证明、申请人及代办人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注：该套房再次提取时仅需提供（1）、（3）、（8）项。

2、购买存量成套住房
（1）社会保障·市民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银行盖章的贷款还款明细清单（应包括前次提取日期之后至本次申请提取日期之前60日内的所有还款记录、贷款账号、贷款余额、主借款人姓名等信息，非个人还款存折明细单）原件；

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参保人员提取提供：住房还贷证明（包括贷款账号、贷款余额、主借款人姓名等信息，银行盖章，有效期1个月) 原件；

（4）购买存量成套住房的需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房产证（或不动产权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5）借款人配偶申请提取的需提供：结婚证（或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6）借款人同一户号的户口簿的直系亲属申请提取的需提供：同一户号的户口簿、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7）再次购房动用的：

①如前次动用房屋为住房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的，需提供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如该房屋已出售的，可提供当地房屋产权主管部门出具并盖章的房屋易主证明原件，或加盖房屋产权主管部门章的房屋出售合同原件或本中心系统、房产部门官网可查询到真伪的存量房买卖合同；
       ②如前次动用房屋仅办理购房一次性提取、未动用过公积金偿还住房贷款的，需提供前次动用房屋的房产证（或不动产权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如该房屋已出售的，需提供当地房屋产权主管部门出具并盖章的房屋易主证明原件，或加盖房屋产权主管部门章的房屋出售合同原件或本中心系统、房产部门官网可查询到真伪的存量房买卖合同。

（8）配偶或直系亲属代办的需提供：关系证明、申请人及代办人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注：该套房再次提取时仅需提供（1）、（3）、（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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